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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
時富金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* 
 (於百慕達註冊成立之有限公司) 

(股份編號: 510) 
 

授出購股權 
 
本公佈乃根據香港聯合交易所有限公司（「聯交所」）證券上市規則（「上市規則」）第17.06A條
而發出。 
 
CASH Financial Services Group Limited （時富金融服務集團有限公司）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（「董
事會」）謹此宣佈，本公司根據於二零零八年二月二十二日採納之購股權計劃，已向本公司之一名
顧問（「承授人」）授出38,000,000份可認購本公司每股面值0.02港元的普通股份（「股份」）之購
股權（「購股權」）。 
 
有關授出購股權之概要如下： 
 
授出日期 : 二零一四年五月二日 
   
授出購股權之行使價 : 每股 0.090 港元 
   
授出購股權數目 : 38,000,000 股購股權 

（每份購股權賦予購股權持有人可認購 1 股股份之權利） 
   
股份於授出日期之收市價 : 每股 0.090 港元 
   
購股權之有效期 : 由二零一四年五月二日（授出日期）至 

二零一四年十二月三十一日 
 
 承董事會命 

公司秘書 
陸詠嫦 

 
香港，二零一四年五月二日 
 
於本公佈發表日期，本公司之董事包括:- 
 
執行董事: 獨立非執行董事: 
關百豪先生 鄭樹勝先生 
羅炳華先生 盧國雄先生 
鄭蓓麗女士 勞明智先生 
吳公哲先生  
 
 

 
* 僅供識別 


